
（上接

A10

版）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３．７５％ ７．１０％ ４．６０％ ０．９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３．９１％ ９．２４％ ５．３８％ １．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４．００％ ８．３４％ ４．６９％ ０．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０．２２４６ ０．４５８３ ０．１７９１ ０．０２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０．２２９８ ０．４１１６ ０．１５６４ ０．０２９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０．２２４６ ０．４５８３ ０．１７９１ ０．０２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０．２２９８ ０．４１１６ ０．１５６４ ０．０２９１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

２００８

）》的规定，按照合并

口径计算，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２６

，

６５６．４８ －１０

，

６３２

，

３４７．１１ －１

，

５０２

，

０３６．６１ －９

，

２５０

，

２５８．４５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１

，

５３４

，

９９８．００ ５５

，

６２８

，

９０３．７８ ２２

，

５０９

，

２９０．７０ ９

，

０７１

，

４９９．３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 － － －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 －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 － － －

债务重组损益

－ － －１４５

，

８００．００ －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 －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 －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 －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 － －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６

，

４５２

，

７９２．９８ １５５

，

３７１．５９ －５６

，

０５３．２５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 － －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 －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 －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 － －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５２２

，

７０３．０３ ４１０

，

３５１．６６ －１４３

，

１８０．２９ ８０９

，

１１３．１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

小计

－５

，

２１３

，

８４１．５３ ４５

，

５６２

，

２７９．９２ ２０

，

６６２

，

２２０．５５ ６３０

，

３５３．９９

减：非经常性损益相应的所得税影响

－８７６

，

４１６．８７ ８

，

１７５

，

６３３．７６ ３

，

６４７

，

３１９．９４ ９４

，

５５３．１０

减：少数股东享有部分

－１

，

４５８．７１ ５４

，

８８５．２５ －８４

，

４８６．０５ －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４

，

３３５

，

９６５．９５ ３７

，

３３１

，

７６０．９１ １７

，

０９９

，

３８６．６６ ５３５

，

８００．８９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债券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８

月

１７

日为上一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下同）。本期债券的兑

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一、本期债券偿债风险

公司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由于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环境等方面存在不可预见或不

能控制的客观因素，以及公司生产经营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

息，从而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二、具体偿债安排

（一）偿债资金主要来源

发行人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 有关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经参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九节 财务会计信息”的相关内容。

（二）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１

、畅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

自成立以来，公司注重市场形象，重合同、讲信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含子公司）已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共计

１２７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尚有

５９．２８

亿元额度未使用。即使在本期

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公司也可以通过银行的资金拆借予以解决。与此同时，公司近几年持续盈利能力较

强，符合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相关条件，直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畅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了保障。

２

、较强的资产变现能力

公司注重对资产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除货币资金外，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存货等组成。

尽管存货规模较大，但其主要由锡、铅等流通性较好的大宗商品构成，而且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存货转化为现金收入的过程

顺畅。假若公司现金流量不足，公司可以通过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票据贴现、变现产成品存货来获得必要的偿债资金支

持。

３

、设立担保

公司担保人———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锡工业的龙头骨干企业，国家

５２０

户重点企业之一、云南省重

点培育的十大企业集团之一，代表着中国锡工业的领先水平。云锡控股前身是清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年）清政府建办的个旧厂务招

商局，经过

１００

多年发展，云锡控股已发展成为集地质勘探、采矿、选矿、冶炼、锡化工、砷化工、锡材深加工、有色金属新材料、

贵金属材料、建筑建材、房地产开发、机械制造、仓储运输、国际物流、科研设计和产业化开发等为一体的国有特大型有色金属

联合企业，成为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加工基地和世界最大的锡化工中心、世界最大的锡材加工中心、世界最大的砷化工中心，

以及世界级的稀贵金属研发中心，具有较强的财务实力，可以为公司的债券提供有效担保。

三、偿债保障措施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制定《云南锡

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安排担

保、设立偿债工作小组、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制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

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 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 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

排。

（二）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按照《试点办法》聘请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签订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云

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债券

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三）云锡控股为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云锡控股为公司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偿付工作， 并通过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财务预算中落实本期债券本息兑付

资金，保证本息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公司已设立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组成人

员包括公司财务处、证券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保证本息偿付。

（五）严格的信息披露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六）发行人承诺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决议，当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到期兑付本金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公司

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四、针对发行人违约的解决措施

发行人保证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及兑付本期债券本金， 若发

行人不能按时支付本期债券利息或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兑付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发行人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

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云锡控股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经云锡控股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云南省国资委批复同意。

一、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简介

１

、公司名称：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１３８

，

１０１．６

万元

３

、注册地址：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１２１

号

４

、法定代表人：雷毅

５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及矿产品、稀贵金属及其矿产品、非金属及矿产品的采选冶、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国家有特殊规

定的除外）、建筑材料批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按目录经营）；矿冶机械制造；环境保护工程服务；建筑安装；房地产开发；劳务

服务；技术服务；井巷掘进；水业服务；生物资源加工；仓储运输、物流；有色金属深加工及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及销

售。

６

、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云锡控股最近一年的主要数据及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２

，

９６８

，

８１２．２５

净资产（万元）

８３３

，

４４０．６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０２

净利润（万元）

５０

，

１９５．０７

资产负债率（

％

）

７１．９３

流动比率

０．９７

速动比率

０．５１

注：（

１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末净资产

×１００％

；

（

２

）上述财务数据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三）资信状况说明

１

、担保人的信用评级情况

担保人资信状况优良，其主要贷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将云锡控股的信用级别直接认定为

ＡＡＡ

级；中诚信国际信用评

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评委函字（

２０１１

）跟踪第

０４３

号《信用等级通知书》将云锡控股的主体信用级别确定为

ＡＡ

级。

２

、担保人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担保人取得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银行的授信额度

５７．４１

亿元，已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４６．９１

亿元，尚有

１０．５０

亿元的授信额度未使用。

３

、近三年担保人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的资信情况

担保人近三年与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发生重大违约行为。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其占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云锡控股为其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２１．５６

亿元，其中对子公司（含孙公司）的担保额为

２．４１

亿元，对云南冶金集团等国有企业的担保额为

１９．１５

亿元。

云锡控股的对外实际担保余额占担保人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比重为

５９．０４％

；若公司本次

１２

亿元的公司债券全额发行（假定无其他担保事项发生），云锡控股对外担保占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的比重将为

９１．８９％

。

（五）偿债能力分析

近年来，云锡控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盈利能力不断提高，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锡控股总资产达到

２９６．８８

亿元，资产负

债率为

７１．９３％

，净资产收益率为

６．０２％

。尽管云锡控股的债务规模有所增加，但因盈利能力增强，偿债指标有所改善，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云锡控股的总债务

／ＥＢＩＴＤＡ

指标分别为

８．７５

、

１１．１４

和

８．５１

，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倍数分别为

１．９２

、

３．１５

和

３．７２

， 盈利对债务利息的

覆盖能力有所增强。另外，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云锡控股已取得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

行等银行的授信额度

５７．４１

亿元，已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４６．９１

亿元，尚有

１０．５０

亿元的授信额度未使用。综上，云锡控股的整体偿

债能力较强。

二、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云锡控股向发行人出具了《担保函》，为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被担保债券的名称、数额及期限

被担保的债券的名称为“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总金额不超过

１２

亿元，期限为

７

年。

（二）保证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保证范围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四）担保期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及本期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

（五）保证责任的承担

在发行人不能到期兑付本期公司债券本息时，担保人将应债券持有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要求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将兑付资金划入证券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人代发行人支付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及其他相关费用后，有权要求发行人于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承担完毕之日起

３

个月

内，偿还担保人代为支付的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及其他相关费用，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六）财务信息披露

１

、本期公司债券偿还期限届满前

６

个月，发行人应当根据担保人的要求通报有关财务信息。如发行人逾期不通报而致担

保人不能代偿的，发行人应赔偿担保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２

、担保人将应本期公司债券的主管部门、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对财务状况进行披露。

（七）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债券持有人依法将债券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时，担保人在本《担保函》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无条件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

证担保责任。

（八）主债权的变更

经本期债券有关主管部门和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本期债券利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不需另行经过担保

人同意，担保人继续承担本《担保函》项下的保证担保责任。

（九）加速到期

本《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到期之前，担保人发生分立、合并、减资、解散、停产停业、进入破产程序以及其他足以影响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担保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担保。担保人不提供新的担保时，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担保人提前

兑付本期债券的本息及其他费用。

（十）违约责任

担保人未按照《担保函》的约定履行义务，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十一）担保函的效力

《担保函》将在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获准发行且发行成功后生效，并在规定的保证期间内持续有效。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和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自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出具

之日起，中诚信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

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

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将于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一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

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

诚信，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

等级或公告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中诚信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其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告。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聘任和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一）受托管理人的名称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杨健、毕宗奎、崔增明、邱思丹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６２０

（二）受托管理人的聘任及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为保证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以及《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发行人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并签订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三）公司与受托管理人的利害关系情况

国信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除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保荐人和联合主承销商之外，与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

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二、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仅列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条款，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全文。

（一）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在此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承诺，只要本期债券尚未偿付完毕，其将严格遵守本协议和本期债券条款的规定，履行如

下承诺：

１

、对兑付代理人付款的通知。发行人应按照本期债券条款的规定按期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本息及其他应付相关款项

（如适用）。在本期债券任何一笔应付款到期日前一个工作日的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之前，发行人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做出下述

确认：发行人已经向其开户行发出在该到期日向兑付代理人支付相关款项的不可撤销的指示。

２

、登记持有人名单。发行人应每年（或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的间隔更短的时间）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或促使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提供）更新后的登记持有人名单。

３

、办公场所维持。发行人应维持现有的办公场所，若其必须变更现有办公场所，则其必须以本协议规定的通知方式及时

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４

、关联交易限制。发行人应严格依法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１

）就依据适用法律和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和

／

或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应严格依法提交其董事会和

／

或股东

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和

／

或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应就该等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对发行人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发

表独立意见；和（

２

）就依据适用法律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进行信息披露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应严格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５

、质押限制。除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外，发行人不得在其任何资产、财产或股份上设定质押权利，除非（

１

）该等质押在交割

日已经存在；或（

２

）交割日后，为了债券持有人利益而设定质押；或（

３

）该等质押的设定不会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

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或（

４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而设定质押。

６

、资产出售限制。除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外，发行人不得出售任何资产，除非：（

１

）出售资产的对价公平合理；或（

２

）至少

７５％

的对价系由现金支付，或（

３

）对价为债务承担，由此发行人不可撤销且无条件地解除某种负债项下的全部责任；或（

４

）该

等资产的出售不会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

７

、信息提供。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有效、及时的配合和支持。在不违反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于每个会计期间结束且发行人年度报告已公布后，尽可能快地向债券受托管

理人提供三份（视情况确定）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并可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合理需要，向其提供与经审计的会计报表相关的

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

８

、违约事件通知。发行人一旦发现发生本协议所述的违约事件时，应立即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同时附带发行人高

级管理人员（为避免疑问，本协议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指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或财务负责人中的任何

一位）就该等违约事件签署的证明文件，详细说明违约事件的情形，并说明拟采取的建议措施。

９

、对债券持有人的通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并应在该等情形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

以通讯、传真、公告或其他有效方式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担保人：（

１

）预计到期难以偿付利息或本金；（

２

）

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３

）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

的重大损失；（

４

）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

５

）发生重大仲裁、诉讼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６

）拟

进行重大债务重组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７

）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有关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约定；（

８

）

担保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９

）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以及（

１０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１０

、披露信息的通知。发行人应每年（或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的间隔更短的时间）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或促

使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提供）有关更新后的债券持有人名单；发行人应依法履行与本期债券相关的

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信息披露文件。

１１

、上市维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应尽最大合理努力维持债券上市交易。

１２

、自持债券说明。经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应立即提供关于尚未注销的自持债券数量（如适用）的证明文件，该证

明文件应由至少两名发行人董事签名。

１３

、费用和报酬。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于每个计息年度，发行人每年应向国信证券支付的本期债券受托管理费用为该计

息年度内存续的本期债券总额与

０．０２５％

的乘积。

１４

、其他。应按本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其他义务。

（二）违约和救济

１

、以下事件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

（

１

）在本期债券到期、加速清偿或回购时，发行人未能偿付到期应付本金；

（

２

）发行人未能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利息，且该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天仍未解除；

（

３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的规定，在其资产、财产或股份上设定质押权利，出售其所有或实质性的资产；

（

４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上述（

１

）到（

３

）项违约情形除外】将实质影响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

付息义务，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或经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２５％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

该违约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

（

５

）发行人丧失清偿能力、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诉讼程序；

（

６

）在债券存续期间内，本期债券的担保人发生解散、注销、吊销、停业且发行人未能在该等情形发生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

内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认可的新担保人，以及其他对本期债券的按期兑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２

、加速清偿及措施：

（

１

）加速清偿的宣布。如果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发生且一直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

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宣布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本

金和相应利息，立即到期应付。

（

２

）措施。在宣布加速清偿后，如果发行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以下救济措施：

①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

供保证金，且保证金数额足以支付以下各项金额的总和：（

ｉ

）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代理人和顾问的合理赔偿、费用和开支；（

ｉｉ

）

所有迟付的利息；（

ｉｉｉ

）所有到期应付的本金；（

ｉｖ

）适用法律允许范围内就迟延支付的债券本金计算的复利；或

②

相关的违约事

件已得到救济或被豁免；或

③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其他措施，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的债券持

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以书面通知发行人豁免其违约行为，并取消加速清偿的决定。

３

、其他救济方式。如果发生违约事件且一直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债券受托管理人可根据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

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依法采取任何可行的法律救济方式回收本期未偿

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权

１

、文件。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因依赖发行人的指示而采取的任何作为、不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得到保护且不应对此

承担责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合理依赖以任何传真或电子系统传输方式作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地认为是由发行人或

发行人的授权代表发出的指示，且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就该等合理依赖依法得到保护。

２

、违约处理。在违约事件发生时，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代理人有义务勤勉尽责地依法采取一切正当合理的措施，维护债

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预计发行人不能按期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时，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代理人应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或者

依法申请法定机关对发行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代理人应依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代理债券持有人与发

行人之间的谈判及诉讼事务；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范围内， 依法代理债券持有人提起或参加有关发行人的破产诉

讼、申报债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及其他与破产诉讼相关的活动。

３

、监督担保事项。发行人应促使担保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保密义务的前提下，在必要的范围内及时向债券受托管

理人提供担保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可能影响担保人履行本期债券担保合同项下担保责任的重大亏损、损失、合并、分

立、托管、重组、改制、破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信息和资料。

４

、信息披露监督。债券受托管理人应督促发行人按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会议决议落实。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出现可能影响债券

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以下事项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知悉该等情形之日起按照勤勉尽责要求尽快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但会

议通知的发出日不得早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２０

日，并不得晚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５

日：（

１

）发行人提出拟变更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

２

）拟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

３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４

）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

５

）担保

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６

）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

债券持有人及时就有关决议内容与发行人及其他相关主体进行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６

、破产及整顿。如发行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法受托参与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７

、其他。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１

、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的流程和时间。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受托期间对发行人的有关情况进行持续跟踪与了解，在每

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后的六个月内， 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对发行人的持续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并提供债券

受托管理人报告。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的内容。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１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２

）债券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

３

）发行人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４

）担保人的情况；以及（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信息。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的查阅。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并登载于巨潮网，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

查阅。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变更

１

、更换。发行人或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以提议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

受托管理人应自前述提议提出之日按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更换必须经债券持有人

会议批准且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有效地聘任后方可生效。发行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

议之日起

９０

日内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通知债券持有人。

２

、辞职。债券受托管理人可在任何时间辞去聘任，但应至少提前

９０

天书面通知发行人，只有在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

正式、有效地聘任后，其辞职方可生效。发行人应在接到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本款提交的辞职通知之日起

９０

日内尽最大努

力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如果在上述

９０

日期间届满前的第

１０

日，发行人仍未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则债券受托管

理人有权自行聘任中国境内任何声誉良好、 有效存续并具有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资格和能力的银行或信托公司作为其继

任者。该聘任应经发行人批准，但发行人不得不合理地拒绝给予该批准。新的债券持有人聘任后，发行人应立即通知债券持

有人。

３

、自动终止。若发生下述任何一种情形，则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应立即终止：债券受托管理人丧失行为能力；债券受

托管理人被判决破产或资不抵债；债券受托管理人主动提出破产申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同意任命接管人、管理人或其他类似

官员接管其全部或大部分财产；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承认其无法偿付到期债务或停止偿付到期债务；有权机关对债券受托管

理人的停业或解散做出决议或命令；有权机关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全部或大部分财产任命接管人、管理人或其他类似官员；法

院根据相关破产法律裁定批准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提出或针对其提出的破产申请； 有权机关为重整或清算之目的掌管或控制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财产或业务。如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根据本款的规定被终止，发行人应立即指定一个替代债券受托

管理人，并通知债券持有人。

４

、文档的送交。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更换、辞职或其聘任自动终止，其应在被更换、辞职或聘任自动终止生效的当日

向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送交其根据本协议保存的与本期债券有关的文档。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

的程序召集并召开，并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权限范围内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条款

以下仅列明《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的主要条款，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本规则全文。

（一）总则

１

、为规范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和行为，界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

权、义务，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规则。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和召开，并对本规则规定的权限

范围内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３

、债券存续期间存在下列情况的，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拟变更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拟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３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

４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５

）保证人或者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

（

６

）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本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

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下同）均有同等约束力。

５

、本规则中使用的已在《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云南锡业股份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

托管理协议》中定义的词语，应具有相同的含义。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如下：

１

、当发行人提出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方案时，对是否同意发行人的建议作出决议；

２

、当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时，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议；

３

、当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

的方案作出决议；

４

、对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决议；

５

、当担保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６

、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及决议

１

、会议的召集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召集。当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的任何事项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自其

知悉该等事项之日起按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发出会议通知，但会议通知的发出日不得早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２０

日，并不得

晚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５

日。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按规定履行其职责，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

有权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通知发出后，除非因不可抗力，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有

人会议召开时间的，不得因此而变更债券持有人债权登记日。

２

、会议的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应包括以下内容：

（

１

）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

（

２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

３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４

）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

（

５

）投票代理委托书的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６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３

、会议的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履行职责时，由出席会议的债券

持有人共同推举一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如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１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

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持，则应当由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最多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担任会

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会议主席负责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应载明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名称（或姓名）、出席会议代理人的姓名

及其身份证件号码、 持有或者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及其证券账户卡号码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的相关

信息等事项。

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食宿费用等，均由债券持有人自行承担。

会议主席有权经会议同意后决定休会及改变会议地点。若经会议指令，主席应当决定修改及改变会议地点。延期会议上

不得对在原先正常召集的会议上未批准的事项做出决议。

４

、议案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召集人负责起草。 议案内容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内，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发行人、持有发

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提出临时议案。 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

召开之日前第

１０

日，将内容完整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案之日起

５

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

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临时提案内容。除上述规定外，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

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包括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中未列明的提案，或不符合本规则前一

条内容要求的提案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５

、表决与决议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任命的代理人投票表决。 每一张债

券（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 应当由至少两名债券持有人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

人）、一名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一名发行人代表参加清点，并由清点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会议主席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应载入会

议记录。

会议主席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如果会议主席未提议重新点票，出席会议

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对会议主席宣布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会议主席应

当即时点票。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

人）同意方为有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担保权利，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

相抵触。

６

、会议记录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

１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占发行人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

额的比例；

（

２

）召开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

（

３

）会议主席姓名、会议议程；

（

４

）各发言人对每个审议事项的发言要点；

（

５

）每一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

６

）债券持有人的质询意见、建议及发行人代表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认为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记录员签名，并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存。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

的保管期限为十年。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部分公司债务，剩余资金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根据上述授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决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８

亿

元拟用于偿还公司的短期借款或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 公司运转正常， 未发生可能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

项。

第十三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联系人：李霞、李泽英

电话：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０６

传真：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２２

二、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联合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杨健、毕宗奎、崔威、崔增明、邱思丹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６２０

三、联合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联系人：金旭、席光义、李鸥、刘蕾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７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２７

四、担保人

名称：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１２１

号

联系人：杨迎春

电话：

０８７３－３１１９６８６

传真：

０８７３－２１２５４１６

五、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信用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九层

联系人：魏勇、范晓程

电话：

０８７１－８１５９９５５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６４６９１６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７６０

号安基大厦

８

楼

联系人：唐雯、邵津宏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和已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报报告；

（三）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四）法律意见书；

（五）资信评级报告；

（六）担保函；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九）发行人董事会、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关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补充意见；

（十）其他文件。

投资者可在发行期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５

：

００

，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查阅地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１２１

号

联系人：李霞、李泽英

电话：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２２

传真：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２２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ｔｌ．ｃｏｍ．ｃｎ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四

A11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供公众查

阅

。

一

、

上市概况

１

、

股票简称

：

通光线缆

２

、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２６５

３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

４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３

，

５００

万股

，

其中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

２

，

８１０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该市场具有较高

的投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

，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

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三

、

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 行 人

：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强

住 所

：

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渤海路

１６９

号

联 系 人

：

曹卫兵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３－８2263991

传 真

：

０５１３－８２１０５１１１

（

二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保荐机构

：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

：

卢长才

３

、

保荐代表人

：

何忠伟

、

逄伟

４

、

住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层

５

、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４３８

号双鸽大厦

１５

楼

Ａ

座

６

、

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００９００５

，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０２４

７

、

传真

：

０２１－６１００９０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３５８９０４９

发行人：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

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巴安水务

（二）股票代码：

30026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66,700,000

元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16,7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3,4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

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

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

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

、发行人：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

3424

号

1

幢

3

层

A

区

305

室

联 系 人：张春霖

电 话：

021-32020653

传 真：

021-52135781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保荐代表人：严卫、王裕明

电 话：

4008866338

传 真：

0755－82434614

发行人：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139

证券简称：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广州莱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在

LED

照明等领域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当事人

供方：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需方：广州莱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迪光电

"

）。

2

、协议合作内容

（

1

）购销合作：莱迪光电向公司采购

LED

照明驱动电源以及各类

LED

灯具；

公司为莱迪光电定制开发生产

LED

照明驱动电源以及各类

LED

灯具。

(2)

合同能源管理合作：在大型的城市公共照明节能及智能系统领域，以合

同能源管理模式，共同为城市路灯系统提供节能及智能化改造与管理服务。

3

、签署日期：

2011

年

9

月

13

日。

4

、协议履行期限：协议履行期限为三年，三年后如双方无异议，自动续展

三年。

5

、协议生效：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6

、结算方式：此次签署的为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未约定结算方式。发生具

体采购等合作业务时，将另行签订合同予以约定。

此外，协议还约定了优先合作条件、知识产权归属、保密条款等内容。双方

同意，在同等技术和价格的条件下，莱迪光电承诺优先与公司进行本协议项下

内容合作。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莱迪光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广州莱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路成桥

注册资本：

1.2

亿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

11

号

经营范围：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

、莱迪光电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莱迪光电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交易；

4

、莱迪光电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年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使公司的

LED

照明产品在海外市场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并迅速形成了规模，已经成为公司新的盈利点。在继续加大海外

LED

市场开拓的同时，公司将依靠开发设计技术的领先性及较强的生产制造能

力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公司近期将陆续和国内知名的大型照明工程公司开展

合作。

本次协议履行后公司的

LED

产品将在国内商业照明及工程照明等领域得

到进一步延伸，扩大公司在国内

LED

产品的市场分额，对公司的销售收入以及

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该协议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四、合同的风险提示

该合同属于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框架性条款，不涉及具体交易数量和金

额。公司的产品销售金额取决于莱迪光电获得的照明工程订单情况，尽管莱迪

光电在照明工程领域有过诸多大型项目

(

如白云机场、深圳西部通道等

),

但不代

表其未来仍能持续获得其他项目。该协议销售产品总量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州莱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

LED

照明等

领域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4

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002220

公告编号：

2011－033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情况

接本公司股东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承运投资

"

）通知：

2009

年

5

月

27

日， 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5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进出

口银行大连分行， 用于本公司申请

350

万美元资金贷款。

(

由于公司

2009

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98,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

元人民

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该分派方案已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实施完毕，故本质押股份目前为

500

万股

)

。该笔贷款已归还，相关解除

股权质押手续已于

2011

年

9

月

7

日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解除质押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6

日。

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7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

用于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申请

6,000

万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的贸易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2011

年

9

月

8

日

,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9

月

7

日。

二、目前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1

、截止本公告日，承运投资持有本公司

7,425.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3,236.36

万股的

31.96%

）， 质押冻结总额为

5,55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23,236.36

万股的

23.88%

）。具体如下：

（

1

）

2010

年

10

月

26

日， 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550

万股股份质押给哈尔

滨银行大连分行，用于本公司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

（

2

）

2010

年

11

月

4

日， 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用于本公司申请贸易授信额度

7,777

万元。

同时，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分行，用于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6,000

万元人民币。

（

3

）

2011

年

3

月

31

日， 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5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

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用于本公司申请

2,000

万美元进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

（

4

）

2011

年

7

月

22

日， 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2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营业部，用于本公司申请

12,000

万元流动资金

贷款。

（

5

）

2011

年

9

月

7

日， 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7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进

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用于本公司申请

6,000

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贸易授信额度。

2

、截止本公告日，黄作庆先生持有本公司

4,781.0658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

23,236.36

万股的

20.58%

），质押冻结总额为

1,6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3,236.36

万股的

6.89%

）。

2010

年

03

月

16

日，黄作庆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8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进

出口银行大连分行， 用于本公司申请

1,700

万美元的境外投资贷款。

(

由于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9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该分派

方案已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实施完毕，故本质押股份目前为

1,600

万股

)

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